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3年7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030137671號
訴願人：00環保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址：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3段00號
代表人：王00                    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本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2年12月13日投環局廢字第10200021344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於102年1月21日會同內政部警政署環保警察隊第二中隊查獲駕駛江00載運污泥至00企業社位於南投市中興路內興段791等地號之土地傾倒處理，因現場傾倒之泥狀物具有濃烈阿摩尼亞味，經現場人員江00及00企業社張00坦承該污泥來自台中市大里區00興業公司，原處分機關當日遂會同行政院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至00公司稽查，經00公司坦承污泥來源為新竹縣00環保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即訴願人）。江00、00企業社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寶薪公司、訴願人等相關人員將一般未經合法處理之事業廢棄物，透過中間人安排車輛將污泥運出至中間人所提供之土尾場非法堆置回填，其共同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第4款規定等罪嫌，業經台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起訴，嗣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依台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01年度偵字第17850號等27案起訴書所認定之事實，以102年10月7日環署督字第1020086410號函彙整污泥棄置地點通知各轄區縣市政府依法查處，位於原處分機關所轄地點有南投市內興段791地號等5筆土地3002.89公噸、竹山鎮山坪頂段132-1地號等4筆土地1487.08公噸，原處分機關遂以102年12月13日投環局廢字第1020021344號函訴願人、00公司、張00應於103年2月15日前完成清除上開地點之污泥廢棄物，如屆期未執行，將依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規定辦理。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者，移送強制執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免提供擔保向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

二、本件訴願意旨：原處分機關依據環保署102年10月7日環督署字第1020086410號函及台中地方檢察署起訴書即認為訴願人有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之作為義務，並作成處分，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未記明處分之事實理由，違背法定職權調查義務及證據法則；訴願人產出物係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其他土類」產品，非廢棄物；縱被認定為廢棄物，有多數行為責任人時，應以違法主體性之主從性、管領力程度輕重依序命其清除處理，始符合裁量行使之正當性云云。
三、按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係對違法棄置廢棄物之清理責任規定，除
違反行為義務者外，另課予非直接傾倒掩埋堆置廢棄物但對於非法棄置有可歸責之人清理義務，即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亦有清除廢棄物之行為義務。本案訴願人將未經合法處理之事業廢棄物，透過00公司及安排駕駛車輛將污泥運出至00企業社所提供之土尾場非法堆置回填，此事實業經台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以101年度偵字第17850號等27案起訴，詳該起訴書犯罪事實一、（四）即認定南投市內興段791、792、792-2、793-​2、794地號土地、竹山鎮山坪頂段132-1、149-52、149-53、149-54地號等4筆土地之污泥來源係訴願人公司所產出（詳參起訴書第27-32頁）此有起訴書影本附卷可稽。查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而檢察官起訴書係司法人員依職權本於法律規定所作成，自有一定程度之擔保性及憑信性，非不可據為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時之參考，故原處分機關據該起訴書所認定之事實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2年10月7日環督署字第1020086410號函所彙整之污泥棄置地點，依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規定，認定訴願人對系爭土地有清除義務，命其於103年2月15日前完成清除，洵屬有據，於法無違。至訴願人主張應依對廢棄物管領程度裁量清除義務之人云云，查原處分機關以102年12月13日投環局廢字第1020021344號函係同時命訴願人、00公司、張00限期清除，乃就非法棄置有可歸責之人均認定有清除義務，參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8年10月6日環署廢字第 0980083199 號函釋：「…說明二：事業產生之廢棄物如為委託經許可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理，雖已委託，但如尚未妥善清理者，仍應負其清理之責任，此即為事業應負連帶清理責任。但如事業係將產生之廢棄物交予未依法取得處理許可或未具有再利用身份者，此非法交託行為，於法律關係上，因該事業本為廢棄物產生者，依法所負之清理責任仍存在，對於非法交託之廢棄物後續清理，由該產生事業負責。」訴願人屬事業廢棄物產生者，其主張不負清除義務顯難可採。
四、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李 宏 裕

委員  廖 政 吉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石 尊 仁

中華民國103年7月14日
代理縣長 陳 志 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

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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